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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A4_A9_

E6_B4_A52010_c67_646737.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国家学历

考试。应考者按开考专业及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参加考试，

课程考试合格者发给课程合格证；不及格者可参加下一次课

程考试。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均已取得合格成绩

（含实践课程），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或毕业设计，且思想

鉴定合格者，由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附署专

业主考学校印章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取得本科毕业证书者，可到专业主考学校的自学考试管理部

门，办理学士学位申请手续。 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天津市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不包括医药类专业）考试的考生

，通过了除公共政治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之外全部专业课程

（包括实践课程）的考试，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证书。 一、报考条件 凡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者，不受性别、民族、信仰、已受教

育程度的限制，均可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对有限制

性报考条件的专业，考生须按有关规定报考。 二、报名时间

1、网上报名时间： 2009年11月28日（12：00）12月7日（17

：00） 2、区、县自考办提供网上报名环境时间： 2009年12

月1日7日 （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三、

报考办法 考生（包括首次报考的新生）报考均采用网上报考

的办法。考生需根据开考专业的要求，选择个人报考或集体

报考的方式。报考请登录“招考资讯 （www.zhaokao.net） ”

网站。 1、报考“面向社会开考专业”、“合作开考专业（



非证书课程）”的考生须由个人直接上网报考。 2、报考

“340护理学、380护理学（本）”专业的考生（不含新生）

，须由个人直接上网报考。 3、报考“部门委托开考专业”

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到委托部门注册，由委托部门组织集

体报考（包括报考“340护理学、380护理学（本）”专业的

新考生）。 4、报考“职业技术专业”、“开放教育学院试

点专业”的考生须到所在的助学单位进行集体报考。 5、

“360律师、383律师（本）”专业不再接收新生报考，老考

生可直接上网报考。 6、报考工作具体详情，请登录“招考

资讯”网站进行查询。 四、实践课程考核报考注意事项 1、

报考实验类实践课程考核的考生，于2009年11月28日12月7日

登录网站进行报考。请注意：报考后，请考生即时在该网站

上查询所报课程的主考校或考核单位及地点。 2、凡报考外

语类专业口语、口译课程与高职专业部分上机考试的考生，

报考后，请于2009年12月30日上网查询考试时间、考试地点

等考试信息。 3、凡报考专业毕业课程考核（毕业论文、毕

业设计、临床考核（实习）、综合作业等）课程的考生，请

携带所有课程合格证与准考证，前往本人考籍所在区县自考

办，办理报考的相关事宜。报考后请于2009年12月18日19日前

往主考学校或考核单位报到。 4、详情请考生认真阅读“招

考资讯”网站，“网上报名专栏”上刊登的“2010年1月份实

践课程报考一览表”。 五、考试时间 2010年1月8日、9日、10

日三天 六、考试信息的查询 所有考生考试信息查询方式均为

网上查询，2009年12月30日（12：00）起，考生可登录“招考

资讯”网站查询考试时间、考试地点、考场及座位等考试信

息。 七、新生《准考证》制证办法 1、新生首次在网上报考



后，须在2009年12月1日8日，到所报考的区县自考办办理准

考证制证手续，过期不予办理。 2、制证时要携带本人的居

民身份证及4张一寸正面免冠浅蓝色彩色背景近照。 3、考生

办理好制证手续后，要在区县自考办规定的时间内领取本人

的准考证。 八、收费标准 每报考一科须缴报名费10元、考务

费20元；新生还须缴准考证制证费10元。 九、注意事项 1、

参加考试时，考生必须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准考证。 2、

参加考试时，考生必须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或签字笔

填写、填涂“考试信息卡”，填写、填涂错误时必须使用修

正液进行更改。 3、关于课程免考、考务考籍管理等方面的

问题，可登录“招考资讯”网站查询相关信息。 十、各区县

自考办地点及联系电话 更多请访问：百考试题天津自考网，

百考试题自考论坛，百考试题自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